電動堆高機蓄電池組功能規格說明
一、功能說明：本蓄電池組供本場NISSAN 25型電動堆高機蓄電池組更新用，包含蓄電池組、電池鐵箱更新及舊電池回收。
二、規格說明：
1. 蓄電池組容量：48V-600Ah(含)以上/5hr。
2. 蓄電池組每只電池間以焊接方式連接串聯。
3. 電池耐用年限：1年充放電300次，使用期限至少5年以上；放電深度為50%時，可放電至少1700次以上。

4. 蓄電池鐵箱：外側需有銘板標示蓄電池容量電壓製造年、月、生產國別等，鐵箱外殼須防銹處理(漆紅丹、漆防銹，黃色耐酸漆處理)或烤漆處理。
5. 舊蓄電池回收：本場原有蓄電池組經卸下、裝上新蓄電池組後，廢蓄電池由得標廠商依政府現行環保法規處理(回收)，如未依規定處理致本場受法定機關處罰，罰款金額由得標廠商負擔。
三、交貨及保固：

1. 交貨時間：決標次日起30天(日曆天)內。

2. 交貨地點：本場(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)。

3. 投標時，廠商需檢附原廠規格型錄供審查，型錄內應有堆高機電池壽命曲線圖，曲線圖須包含電池耐用年限(Endurable year)、放電循環(Discharge cycles)與放電深度(Depth of discharge)之關係圖，電池耐用年限須符合上述規格說明規範，未檢附上述資料或檢附資料不全者，視為不合格標。交貨驗收時，除以上述功能規格說明為基準外，各部規格亦需符合所附型錄規範。

4. 本蓄電池組需為2016年3月(含)以後製造出廠新品，驗收時檢附原廠出廠或進口報關證明及中文使用說明書。

5. 保固期限：交貨驗收合格後至少2年，於正常行駛期間所致之故障或損壞(包含電池內電壓、容量異常狀況等)，得標廠商須負責更換。






